
关于北京兴韬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

职业风险金管理制度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目的为规范本事务所对职业风险金的管理，确保事务所具备

足够的风险偿付能力，保障企业审计质量与合法权益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》《会计师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》等

法规，结合事务所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适用范围

本制度适用于与本事务所建立审计服务合作的业务。

第三条 管理原则

1. 风险覆盖原则：确保事务所计提的职业风险金足以覆盖潜在执业

风险。

2. 动态监管原则：对风险金计提、使用及余额实施持续跟踪管理。

第二章 风险金计提要求

第四条 计提标准

事务所须按以下标准足额计提职业风险金：

1. 审计业务收入 5%计提。

第五条 计提方式

1. 事务所须于每月末 31日前，完成上月度风险金计提。



第三章 风险金使用监管

第六条 使用范围

风险金仅限用于：

1.因执业行为引发的民事赔偿；

2.法律诉讼费用；

3.监管部门认定的其他合规用途；

4.禁止挪用，不得用于投资、担保或非风险支出。

第七条 动用审批

事务所使用风险金时，须提前 15个工作日提交下列内容：

1. 使用事由及金额的书面说明；

2. 法院判决书/仲裁书/和解协议；

3. 风控部门审核通过后，方可划转资金。

第四章 企业监督机制

第八条 定期核查

1. 事务所应于每年 1月查验上年银行存单专用账户证明；

2. 风控部门有权对风险金账户进行不定期抽查。

第九条 风险预警

出现以下情形时，启动风险管控程序：

1.未按期提交计提证明；

2.发生重大审计失误且赔偿需求超现有余额。


